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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评天下●

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习近平总书记最近与县
委书记促膝座谈，语重心长的告诫，对
于为政一方的主要领导干部，可谓振
聋发聩、启智明德。

“心中有党”，就是要对党忠诚，不
论在什么地方、在哪个岗位上工作，都
要经得起风浪考验，自觉同党中央保
持高度一致。

“心中有民”，就是要心中始终装
着老百姓，解决好群众最关心最直接
最现实的问题，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到

“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
“心中有责”，就是要有担当，不能

只想当官不想干事，只想揽权不想担
责，只想出彩不想出力，而要为官一
任、造福一方。

“心中有戒”，就是要做到心有所
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处理好公和

私、情和法、利和法的关系，自觉当依
法治国的推动者、守护者。

“四有”犹如一把标尺，丈量着包
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各级领导干部的境
界和操守。

作为“关键的少数”，各级党员领
导干部处于重要岗位，权大责也重。
用好手中之权，担起肩上之责，就能
造福一方，成为人民拥戴、名垂青史
的好干部，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
禄、党的好干部郑培民、牛玉儒、孔繁
生、任长霞等人，都是“四有”型的领

导干部。
相反，如果心中无党、无民、无责、

无戒，就会滥权、专权、弄权，胆大妄
为，无法无天，堕入金钱、美色陷阱，成
为党和人民的罪人。近年来查处的

“大老虎”周永康、徐才厚、令计划、苏
荣等人，莫不如此。

就咸宁而言，干部作风整体情况
是好的，抓改革、促发展、惠民生的氛
围浓厚。但也有少数人目无党纪国
法，不作为、乱作为，触底线、越红线，
损害党和人民的利益，去年被查处的

一批严重违纪干部就是例证。作为后
发城市，咸宁改革发展的任务很重，更
需要担责担难、善作善成的好作风，更
需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
心中有戒的好干部。

党 员 领 导 干 部 要 做“ 四 有 新
人”。一方面，有关部门应参照“四
有”标准，任免、考核、审查和调整干
部，形成倒逼机制，使广大党员领导
干部不敢贪不想贪，想干事干成事，
把为民、务实、清廉的宗旨内化于心、
外践于行。

另一方面，党员领导干部要自律
自警自醒，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
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
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以
一副铁肩一腔热血、一身正气两袖清
风，换来治下的海晏河清，赢得群众的
衷心点赞。

核心观点：“四有”犹如一把标尺，丈量着包括县委书记在内的各级
领导干部的境界和操守。咸宁改革发展的任务很重，更需要担责担难、
善作善成的好作风，更需要心中有党、心中有民、心中有责、心中有戒的
好干部。

领导干部要做“四有新人”
○陈新

“一五一十”是句家喻户晓的土话，也是一个通
俗易懂的成语。

“一五一十”工程则是咸宁的一大发明，旧瓶装
了新酒，地地道道的中国气派，原原本本的咸宁味
道，津津有味的百姓故事。

凡是扎实实施“一五一十”工程的示范村，一年
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落到田间地头，脏兮兮的村
庄变得干净起来，冷冰冰的妯娌婆媳关系变得热乎
起来，老死不相往来的邻里乡亲变得交流起来，黑黢
黢的夜晚有了灯火通明、欢歌笑语。“386199”部队发
现了精神生活的新家园，村级党组织找到了一呼百
应的好办法。老百姓说，“一五一十”工程好得很！
上了《湖北日报》头版头条，上了全省“两创”推进会
典型发言，特别是带着桂香茶韵，入选了中宣部2015
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案例选编。

咸宁人创造的这个“土特产”，登上了国家大雅
之堂。这意味着“一五一十”工程，将实现咸宁样式
到咸宁样板的跨越，感性、实践层面到理性、经验研
究的飞跃，底层探索到高层认同的提升。

从一个灵感念头到完整丰富的概念到可操作的
具体方案，从一句寻常话语到一个工作话题到南鄂
大地冒着热气飘着乐音的生动画卷，从老百姓自发、
分散的原创到市委市政府和宣传部门领导干部接地
气的“三同”调研提炼、系统的谋划部署，体现了宣传
工作审时度势的创意、与时俱进的创新、脚踏实地的
创造，体现了咸宁各级干部的文化自觉和责任担当。

农村的广场早已有之，广场舞早已有之，十星级
文明户评选早已有之，文化墙早已有之……但用“一
五一十”的概念，承载精神文明建设的理念，用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这根红线把它们贯串起来
成为整体，作为基层思想道德建设和社会治理的一
个总抓手、大平台，一个可控制可视化可检测可评估
的工程，这就是咸宁的独创了。

何以独创？核心价值观是它的灵魂，时代特征
鲜明；整体性是它的生命，系统特征鲜明；整合性是
它的关键，实践特征鲜明；群众性是它的目的，主体特征鲜明。“一五一
十”工程，既有价值论意义，也有方法论价值，值得咸宁各级党委和政府
一五一十地抓下去。随着这项源自人民、依靠人民、凝聚人民、服务人
民的文化民生工程、快乐民心工程、塑造民魂工程的全面覆盖和深度推
进，咸宁基层精神文明创建和思想道德建设必将更加有模有样、有血有
肉、有声有色，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戴市场的帽子，拿政府的鞭子，供官员兼职的位子……一直以来，一些“红顶
中介”凭借与政府的紧密关系，吞噬行政审批改革红利，破坏市场公平竞争，滋生
腐败，成为深化改革的“绊脚石”。 大巢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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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万象

县政府大院寒碜
不等于廉洁勤政
背景 ：一组关于温州文成县府大

院的照片在微信朋友圈内被频频转
发。照片中，陈旧的楼面、木质的地
板、手扯的开关……让不少网友惊讶，

“没想到现在还有这么‘寒碜’的县府
大院。”据了解，这个县府大院内除了
一幢上世纪80年代建设的主楼外，其
余建筑基本上为砖木结构的两层小
楼，有的建于解放前，有的则建于五六
十年代。（据人民网）

@王景曙：文成县是浙江“全省26
个欠发达县中的6个重点欠发达县之
一”。对应其严重薄弱的经济实力，文
成县政府大院的糟糕境况，似乎并不
值得过多惊奇。以文成县做法，目前
我们也仅能认定他们只是没有在办公
楼上过多投入，更科学的评判还需要
结合其财政支出结构，包括“三公”经
费，教育、医疗、住房等各项民生保障
支出，到底有没有切实将钱花在改善
民生上。“寒碜”办公楼也不能说明地
方政府就一定将民生落在了实处，“点
赞”前确实应该静而观之。

@高亚洲：将寒碜与廉洁直接等
同，可能有失偏颇。这并非是恶意的
揣测，现实社会中，穿着朴素的贪官我
们见得还少吗？比如，河南卢氏县县
委一直居于土坯房大院中，但原县委
书记杜保乾却因受贿及卖官，锒铛入
狱。于此而言，政府大院的“寒碜”，并
不能禁得起过多地解读，而一拥而上
的赞美，也并不是最贴切的礼赞，对政
府官员勤政廉洁评价，应当有更科学
的评价标准。

@小蒋：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这
说明，评判事物不能光看表面。从这
一角度，破旧的文成县县政府大院与
当地官员是否廉洁、行政形象的好坏
也没有直接关系。站在群众的角度，
评价政府的效能，一方面要看当地的社
会与经济发展状况，另一方面则看干部
服务百姓的态度。目前，我们只知道隶
属温州这个经济较发达区域，文成县在
浙江却是“重点欠发达县”。至于文成
县的干部服务水平，只有当地群众才有
发言权。文成县的政府大院很“寒
碜”，只能说明该县没有在政府大院的
建设上“穷折腾”，仅此而已。

浙江省消保委日前针对“强制实
名制购票乘车后遗失车票的消费者另
行购票”的行为提起公益诉讼，被称为
全国消费维权“公益诉讼第一案”。（据
新华网）

按照现行实名制车票挂失补办规
定，上车前票丢了，得先挂失再补票，
如果期间没有出现异常，到站后可退
票。但是乘车后丢票，只能另行购
票。在列车上自丢失站起（不能判明
时从列车始发站起）补收票价，核收手
续费。

很多人对这一规定有疑问：既然
是实名制购票，系统里会有身份信

息。作为乘客也有短信等凭据，可以
证明买过这张票，为什么还要再花钱
补一张票？

至今，铁路部门没有就该规定作
出任何解释。法律界人士分析，铁路
部门为规避可能出现的“逃票”风险，
加大了消费者的单方面风险。这种规
定本身是格式合同，如果一个条款单
方面扩大自身权利，免除自身责任，加
重消费者责任，排除消费者权利，无疑
是“霸王条款”。

在以往和企业霸王条款的博弈中，
经常听到消保委有心无力的抱怨，消费
者单打独斗的疲惫。新消法第四十七

条规定，对侵害众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
行为，中国消费者协会以及在省、自治
区、直辖市设立的消费者协会，可以向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此规定明确了消
协组织公益诉讼主体地位。

因此，这次浙江省消保委选择拿
起公益诉讼的法律武器，寄希望通过
法院判定来明确界定相关行为，保护
消费者利益不受侵害，无论对于提高
消保委的履职能力，还是对于促进依
法行政，都是非常积极的尝试。

但奇怪的是，已经超过法律规定
的受理期限，管辖法院却还没有做出
是否受理的答复。

消保委提起“公益诉讼”应成常态
○屈凌燕

太原讨薪女命丧派出所一
案，一波未平，新风又起。近日，
媒体曝出一段录音，系当地公安
局小店分局副局长杨林，与死者
家属商讨赔偿事宜过程。录音
中，杨副局长表示，给家属的赔
偿，“就跟卖白菜一样的，你讨价
还价，你觉得合理，我觉得合理，
就行了，肯定要得到合理的赔偿
金”。录音甫一曝出，就在网上引
起骂声一片。（据人民网）

执法的无义可怕，人心的无
情更可怕。将人命等同于白菜，
将解决命案等同于买卖白菜，这
种言论显露出的执法寒气，让人
忍不住心中打颤，甚至心寒。正
如一位网友所言，“如此对生命的
轻描，真让人感到害怕。”

我们都说，群众就是基层官
员的温度计，政策温了、暖了，冷
了、凉了，热了、寒了，群众最有发
言权。可有多少基层执法者视这
个道理为无物？他们是否想过，
当执法的温度降到冰点，群众不
仅没有诉求渠道，甚至在付出了
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却是一句“就
跟卖白菜一样”，老百姓心中的温
度计，标注的刻度还能剩下几格？

基层琐事多、杂事多，基层执
法队伍官不大，压力却不小，甚至
经常超负荷运转。但是这不能成
为随意执法、不负责任执法的借
口。要知道，任何一次错误的执

法，都是对执法网底的一次破坏，
都是对执法底线的一次挑战，都
有可能造成对一个生命、一个家
庭的伤害。

习近平曾指出，政法战线要
肩扛公正天平、手持正义之剑，以
实际行动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让
人民群众切实感受到公平正义就
在身边。事实上，公平的天平、正
义的利剑，从来都不是最高要求，
而是一个底线。警察作为维护社
会秩序的重要政法力量，更是应
该将“社会责任”和“公平正义”刻
在心里、印在脑中。

坦诚而言，太原的这个案件
虽属极端，但并非孤例。事情更
应该回到两个重要节点，一个是
讨薪难，一个是执法冷。农民进
城务工，挣的都是辛苦钱、血汗
钱，实属不易。没有欠薪就没有
伤害。相关责任部门是否应该考
虑在立法、行政上，用法治来保障
农民工的正常权益，让他们拿到
属于他们自己的工钱？而在执法
问题上，又是否应该考虑建立执
法终身追责制？以化解执法的

“戾气”。更重要的，还应该建立
起民众表达利益诉求的渠道，让
农民遇到事情时，能找到人、有人
管、有结果。这恐怕是法治中国
向前迈进，不得不走的关键一步。

愿逝者安息，愿此类事情今
后不再发生……

人命非白菜，
岂能“讨价还价”？

○林亦辰


